
邯 郸 统 计 月 报

2022

9

邯 郸 市 统 计 局

邯 郸 调 查 队





目 录

地区生产总值 …………………………………………………1

农 业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情况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一）……………………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二）……………………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一）………………………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二）………………………8

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 ………………………………9

全市用电量……………………………………………………1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一）…………………………………1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二）…………………………………12

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关指标完成情况…………………………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

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5

9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6

全部财政收入…………………………………………………1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

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20

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21

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2

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23

分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24

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

分县（市、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26



分县（市、区）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27

分县（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8

分县（市、区）全部财政收入………………………………29

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

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

分县（市、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32

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33

河北省十一市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3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8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39

全社会用电量…………………………………………………40

固定资产投资…………………………………………………41

全部财政收入…………………………………………………4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44



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 长
（%）

地区生产总值 3207.7 4.1

第一产业 263.7 4.5

第二产业 1480.3 4.6

#工 业 1335.1 4.9

第三产业 1463.6 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7.9 -5.6

#批发零售 341.0 1.7

住宿餐饮业 21.8 -0.3

金融业 170.8 5.8

房地产业 257.2 2.2

其他服务业 483.4 7.9

东部县区 1149.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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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 长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5128442 5.6

农 业 2468321 5.8

林 业 132519 7.2

牧 业 2067434 4.0

渔 业 29417 6.5

农林牧渔业服务业 430751 11.8

主要产品产量（吨）

蔬 菜 3648395 5.8

瓜 果 220187 3.2

播种面积（公顷）

蔬 菜 75979 3.9

瓜 果 438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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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情况

指 标 名 称
产品销售率（%）

1-9月 上年同期

全 市 94.4 96.8

#大中型工业企业 93.7 96.8

#国有控股企业 99.6 100.0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工业 97.9 97.8

集体工业 93.3 99.5

股份合作企业 95.0 106.7

股份制企业 94.3 96.9

外商及港澳台 95.1 95.3

其他经济类型 94.5 87.2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100.8 96.9

重工业 93.4 96.8

三、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企业 99.4 100.6

地方企业 98.5 97.8

其它属企业 92.8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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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指 标 名 称 单位 1-9月
增 长
（%）

原 煤 万吨 1190.1 -3.6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65.9 -4.0

小麦粉 万吨 151.1 -31.8

白 酒 千升 18307.1 0.5

纱 万吨 9.6 -30.7

布 万米 10730.4 1.8

印染布 万米 2512.0 64.8

服 装 万件 1269.1 7.2

焦 炭 万吨 735.1 1.4

农用化学肥料 吨 1915.0 22.5

化学农药 吨 2316.0 -0.5

塑料制品 吨 91600.9 -10.1

水 泥 万吨 733.0 -18.9

生 铁 万吨 2887.3 -7.0

粗 钢 万吨 3173.4 -9.1

钢 材 万吨 5009.2 4.7

金属紧固件 万吨 108.8 5.7

锂离子电池 万只 59.4 -9.7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785.5 11.0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42.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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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一）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9月增长

全 市 5.9

#大中型工业企业 8.5

国有控股企业 11.4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3.1

集体企业 5.3

股份合作企业 -12.9

股份制企业 3.1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2.9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9.9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7.0

重工业 8.9

三、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企业 1.8

地方企业 3.3

其它属企业 7.4

四、东部县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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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二）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9月增长

按主要行业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6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6.7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2

食品制造业 11.8

纺织业 -10.0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8.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8

医药制造业 -2.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9.7

金属制品业 -23.7

通用设备制造业 3.9

专用设备制造业 8.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4.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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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一）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8月
增 长
（%）

全 市 531911 -75.1

#大中型工业企业 312487 -82.4

#国有控股企业 296993 -23.9

一、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3771 -

集体企业 2121 20.0

股份合作企业 -88 -

股份制企业 378367 -77.6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61220 -63.2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4061 -19.1

二、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256663 -2.6

重工业 275247 -85.3

三、东部县（区） 317123 -24.0

四、装备制造业 28431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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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完成情况（二）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8月
增 长
（%）

按主要行业分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14199 1782.9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9154 -48.6

农副食品加工业 57918 -23.1

食品制造业 52005 47.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8234 -4.5

纺织业 8645 -54.4

纺织服装、服饰业 3194 -12.9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9683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8557 13.5

医药制造业 25312 -44.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8688 -31.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904 -48.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31259 -

金属制品业 92447 -52.7

通用设备制造业 41050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35227 18.2

汽车制造业 -2561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3026 79.2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2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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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8月
增 长
（%）

全 市 722476 202.1

#大中型工业企业 554138 340.9

国有控股企业 125102 19.5

按经济类型分

国有企业 19950 408.1

集体企业 189 3.2

股份合作企业 120 -87.0

股份制企业 659457 198.1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1895 238.9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865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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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用 电 量

单位：亿千瓦时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 长
(%)

全社会用电量 352.9 -2.9

一、全行业用电量 294.5 -6.7

第一产业 3.0 9.6

第二产业 239.5 -8.9

#工 业 236.7 -9.0

第三产业 52.0 4.2

二、居民生活用电量 58.5 22.1

城镇居民 20.3 53.6

乡村居民 3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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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一）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9月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8.3

一、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14.1

第二产业 10.4

#工 业 10.4

第三产业 5.9

二、按建设性质分

#新 建 -5.2

#扩 建 -4.7

改建和技术改造 45.7

三、项目情况

施工项目个数 54.3

亿元以上项目 21.7

10亿元以上项目 18.6

四、东部县(区) 7.9

五、装备制造业 6.2

六、高新技术产业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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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二）

单位：%

指 标 名 称 1-9月增长

重点行业投资

钢铁行业 2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 21.9

装备制造业 6.2

#汽车制造业 2.1

食品行业 16.2

煤炭开采和洗选行业 52.5

建材行业 11.3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行业 11.9

纺织服装行业 -11.8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行业 7.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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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关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名 称 单位 1-9月
增 长
（%）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461.9 11.6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3358.6 -6.9

#住 宅 万平方米 2705.0 -6.8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35.5 -67.4

#住 宅 万平方米 33.4 -59.8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500.3 -14.0

#住 宅 万平方米 483.3 -13.0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365.4 -13.4

#住 宅 亿元 355.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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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长
（%）

一、全 市 9270481 5.7
＃城 镇 8172258 5.7
乡 村 1098223 6.0

二、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721851 13.1
＃城 镇 2671409 13.0
乡 村 50443 21.9

三、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

粮油、食品类 299472 22.4
饮料类 31257 -12.1
烟酒类 49001 -1.9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143784 2.8
化妆品类 26286 28.0
金银珠宝类 56557 23.5
日用品类 57323 7.9
五金、电料类 5976 13.1
体育、娱乐用品类 5344 -4.2
书报杂志类 36411 8.2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983 38.6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65320 -5.9
中西药品类 108006 10.5
文化办公用品类 11263 -11.2
家具类 29847 7.9
通讯器材类 24677 16.9
石油及制品类 289866 44.1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12370 34.2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5427 42.6
汽车类 1218561 10.4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 1713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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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 标 名 称 9月
以上月价格为100

1-9月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100

总指数 100.40 101.5

食品烟酒 100.80 102.4

粮 食 100.00 105.4

鲜 菜 106.80 106.0

畜 肉 102.00 88.9

水产品 104.00 93.9

蛋 105.70 105.2

鲜 果 96.40 123.2

烟 草 100.00 100.0

酒 类 99.70 96.1

衣 着 100.60 99.4

居 住 100.00 100.1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10 100.6

交通和通信 99.50 105.1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2.30 101.7

医疗保健 99.80 100.0

其他用品和服务 99.90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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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指 标 名 称 9月
以上月价格为100

1-9月
以上年同期价格为100

总指数 100.40 102.5

#食 品 101.00 102.7

饮料、烟酒 99.90 99.0

服装、鞋帽 100.40 99.9

纺织品 100.00 99.5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 99.90 99.7

文化办公用品 101.10 101.7

日用品 100.00 99.8

体育娱乐用品 99.50 0101.3

交通、通信用品 99.50 98.6

家 具 100.70 100.7

化妆品 100.60 101.6

金银珠宝 99.10 100.9

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99.50 99.7

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 99.50 101.1

燃 料 103.10 127.4

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 100.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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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 长
（%）

全部收入 4699274 1.1

#中央级收入 1174862 -20.8

省级收入 396874 -13.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27538 15.6

分系统入库情况 4699274 1.1

#税务系统 3191368 -13.3

财政系统 1507906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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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27538 15.6

税收收入 1619632 -6.8

#增值税 410246 -31.5

企业所得税 154286 -6.9

个人所得税 28835 3.8

资源税 38102 33.3

城市维护建设税 94710 -9.9

房产税 60420 11.2

印花税 47247 -8.6

城镇土地使用税 245741 28.0

土地增值税 202891 0.8

车船税 44742 -5.0

耕地占用税 132805 146.5

契 税 141525 -27.4

非税收入 1507906 55.9

#专项收入 372720 69.9

行政性收费收入 6229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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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1-9月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86067 7.7

一般公共服务 834522 9.3

国 防 6740 1.3

公共安全 298808 9.8

教 育 1384437 23.6

科学技术 41614 8.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80688 2.3

社会保障与就业 901656 6.5

卫生健康 840920 -0.4

节能环保 159165 -42.8

农林水 631125 11.4

交通运输 239724 37.6

住房保障支出 177696 1.9

注：本表各项支出中不包括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债务还本和转移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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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

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9月末
比年初
增减

比年初
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9164.0 876.8 10.6

1、住户存款 6549.1 744.4 12.8

#活期存款 1397.4 50.0 3.7

定期及其他存款 5151.7 694.4 15.6

2、非金融企业存款 1766.4 113.3 6.9

3、广义政府存款 832.3 16.2 2.0

4、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15.5 2.9 22.7

各项贷款余额 6595.6 851.1 14.8

1、住户贷款 2114.1 221.1 11.7

1、住#短期贷款 456.2 75.8 19.9

1、 住中长期贷款 1657.9 145.3 9.6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4481.5 630.0 16.4

1、住#短期贷款 2274.9 226.5 11.1

1、住 中长期贷款 1883.5 221.9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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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县（市、区） 1-9月
增 长
（%）

全 市 3207.7 4.1

武 安 市 602.5 4.9

鸡 泽 县 82.7 2.6

邱 县 82.9 4.8

曲 周 县 101.3 4.4

馆 陶 县 81.4 4.1

涉 县 154.2 4.1

广 平 县 74.1 3.4

成 安 县 150.4 4.4

魏 县 168.2 3.8

磁 县 75.8 4.6

临 漳 县 137.2 1.5

大 名 县 136.6 4.3

丛 台 区 253.4 4.5

复 兴 区 203.2 6.2

邯 山 区 173.8 4.4

峰 峰 矿 区 162.5 3.3

永 年 区 212.7 5.0

肥 乡 区 134.6 4.2

冀 南 新 区 51.4 4.4

经 济 开 发 区 168.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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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

县（市、区） 1-9月增长

全 市 5.9

武 安 市 5.9

鸡 泽 县 5.0

邱 县 5.4

曲 周 县 3.8

馆 陶 县 6.9

涉 县 4.2

广 平 县 5.3

成 安 县 7.0

魏 县 -6.2

磁 县 5.9

临 漳 县 -6.2

大 名 县 5.4

丛 台 区 7.3

复 兴 区 9.3

邯 山 区 9.1

峰 峰 矿 区 3.2

永 年 区 9.1

肥 乡 区 4.0

冀 南 新 区 6.9

经 济 开 发 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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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8月
增 长
（%）

全 市 531911 -75.1

武 安 市 -58230 -

鸡 泽 县 12517 -15.2

邱 县 16796 -19.9

曲 周 县 40461 27.8

馆 陶 县 13741 -46.7

涉 县 -22229 -

广 平 县 9379 -22.0

成 安 县 12415 -83.6

魏 县 34928 -51.9

磁 县 -5619 -

临 漳 县 70150 25.6

大 名 县 77863 8.5

丛 台 区 10592 2456.1

复 兴 区 37289 -65.5

邯 山 区 -4557 -

峰 峰 矿 区 144144 131.1

永 年 区 47611 -48.7

肥 乡 区 28873 -19.6

冀 南 新 区 -7735 -

经 济 开 发 区 7352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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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县（市、区） 1-9月增长

全 市 8.3

武 安 市 9.0

鸡 泽 县 7.7

邱 县 6.1

曲 周 县 6.5

馆 陶 县 7.0

涉 县 10.3

广 平 县 6.9

成 安 县 8.5

魏 县 9.0

磁 县 10.8

临 漳 县 9.4

大 名 县 8.1

丛 台 区 5.8

复 兴 区 10.2

邯 山 区 8.4

峰 峰 矿 区 7.5

永 年 区 7.5

肥 乡 区 8.3

冀 南 新 区 8.5

经 济 开 发 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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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9月
增 长
（%）

全 市 9270481 5.7

武 安 市 871352 7.0

鸡 泽 县 203964 6.4

邱 县 154917 7.1

曲 周 县 377683 5.0

馆 陶 县 233678 5.2

涉 县 560921 6.7

广 平 县 203657 6.5

成 安 县 323908 6.2

魏 县 512355 5.5

磁 县 456497 7.6

临 漳 县 291844 5.7

大 名 县 475123 3.5

丛 台 区 981222 4.7

复 兴 区 252201 5.2

邯 山 区 1039904 6.3

峰 峰 矿 区 631860 11.4

永 年 区 785353 3.5

肥 乡 区 222230 1.3

冀 南 新 区 232972 2.5

经 济 开 发 区 45884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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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额

单位：%

县（市、区）
批发业 零售业

1-9月增长 1-9月增长

全 市 -2.8 9.2

武 安 市 49.7 21.6

鸡 泽 县 23.9 14.8

邱 县 12.3 14.8

曲 周 县 -6.2 17.9

馆 陶 县 9.7 14.1

涉 县 7.7 29.0

广 平 县 -43.3 8.5

成 安 县 13.1 22.5

魏 县 20.8 5.4

磁 县 10.3 30.0

临 漳 县 6.7 18.4

大 名 县 -6.5 -6.4

丛 台 区 11.4 -0.6

复 兴 区 6.3 -1.0

邯 山 区 -2.4 20.3

峰 峰 矿 区 -35.4 36.4

永 年 区 -9.9 -28.5

肥 乡 区 -18.2 23.9

冀 南 新 区 17.2 -4.1

经 济 开 发 区 -83.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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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单位：%

县（市、区）
住宿业 餐饮业

1-9月增长 1-9月增长

全 市 -0.8 28.2

武 安 市 10.5 150.4

鸡 泽 县 — 31.2

邱 县 14.2 102.1

曲 周 县 -44.0 -1.0

馆 陶 县 95.5 4.8

涉 县 8.6 24.9

广 平 县 8.7 -7.8

成 安 县 — 19.5

魏 县 17.6 34.9

磁 县 42.5 47.8

临 漳 县 — 24.0

大 名 县 3.7 14.6

丛 台 区 -11.0 14.5

复 兴 区 7.2 11.0

邯 山 区 15.5 9.6

峰 峰 矿 区 37.1 23.0

永 年 区 25.0 7.9

肥 乡 区 — 68.5

冀 南 新 区 — —

经 济 开 发 区 -75.9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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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单位：%

县（市、区） 1-9月增长

全 市 9.0

武 安 市 13.7

鸡 泽 县 18.4

邱 县 23.0

曲 周 县 15.8

馆 陶 县 23.0

涉 县 -3.1

广 平 县 9.4

成 安 县 -18.5

魏 县 -39.6

磁 县 18.5

临 漳 县 -6.2

大 名 县 24.0

丛 台 区 127.4

复 兴 区 19.1

邯 山 区 27.9

峰 峰 矿 区 -16.5

永 年 区 2.1

肥 乡 区 8.6

冀 南 新 区 1.8

经 济 开 发 区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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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9月
增 长
（%）

全 市 4699274 1.1

武 安 市 775879 -17.7

鸡 泽 县 102812 31.4

邱 县 123166 31.6

曲 周 县 116189 16.1

馆 陶 县 146535 36.1

涉 县 237143 2.8

广 平 县 127927 22.4

成 安 县 217019 11.7

魏 县 216555 8.0

磁 县 164300 12.3

临 漳 县 127544 10.1

大 名 县 110832 14.5

丛 台 区 579430 4.0

复 兴 区 208793 -17.4

邯 山 区 216079 -2.0

峰 峰 矿 区 323301 9.2

永 年 区 304397 2.6

肥 乡 区 166152 6.2

冀 南 新 区 60085 -27.5

经 济 开 发 区 15859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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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9月
增 长
（%）

同口径增幅
（%）

全 市 3127538 15.6 25.1

武 安 市 493105 6.1 26.7

鸡 泽 县 65064 18.8 20.5

邱 县 71045 18.4 23.7

曲 周 县 81695 14.0 15.3

馆 陶 县 79333 19.4 24.8

涉 县 179032 21.8 28.4

广 平 县 80238 22.0 25.0

成 安 县 148372 22.3 25.8

魏 县 140137 25.3 32.7

磁 县 96351 18.6 27.1

临 漳 县 77534 16.2 22.2

大 名 县 69469 22.1 26.9

丛 台 区 319091 17.2 22.8

复 兴 区 170366 17.0 39.0

邯 山 区 143160 19.5 29.4

峰 峰 矿 区 221519 16.0 24.5

永 年 区 193425 18.4 21.5

肥 乡 区 105429 17.9 32.9

冀 南 新 区 64256 16.9 37.6

经 济 开 发 区 112377 16.6 26.8

注：同口径增幅为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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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单位：万元

县（市、区） 1-9月
增 长
（%）

全 市 6586067 7.7

武 安 市 633198 -2.0

鸡 泽 县 180128 -15.7

邱 县 175840 -8.0

曲 周 县 181990 -21.9

馆 陶 县 245044 16.1

涉 县 276277 2.6

广 平 县 219199 10.4

成 安 县 307949 20.3

魏 县 504811 15.4

磁 县 208744 -1.4

临 漳 县 305667 15.1

大 名 县 297182 -10.2

丛 台 区 232165 17.1

复 兴 区 169336 -6.3

邯 山 区 261453 -18.0

峰 峰 矿 区 278822 -15.9

永 年 区 375869 21.8

肥 乡 区 221663 3.8

冀 南 新 区 99158 5.0

经 济 开 发 区 10687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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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单位：个、万元

县（市、区） 单位个数 1-8月
增 长
（%）

全 市 296 1742244 -8.8

武 安 市 28 263694 82.7

鸡 泽 县 4 7457 -58.7

邱 县 6 4018 14.4

曲 周 县 8 14425 4.3

馆 陶 县 7 11604 98.0

涉 县 13 25853 -15.9

广 平 县 6 22787 143.1

成 安 县 7 23879 15.4

魏 县 17 6323 -57.4

磁 县 4 8017 33.4

临 漳 县 10 12759 -16.4

大 名 县 12 28196 -61.5

丛 台 区 39 213999 -19.8

复 兴 区 32 115037 -35.3

邯 山 区 38 517928 -10.2

峰 峰 矿 区 11 26918 0.7

永 年 区 13 13515 19.2

肥 乡 区 11 15701 -54.7

冀 南 新 区 9 128247 -36.7

经 济 开 发 区 21 28188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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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单位：万吨标准煤

县（市、区） 1-9月
增 长
（%）

全 市 2574.6 -4.1

武 安 市 1403.5 -4.8

鸡 泽 县 4.6 19.8

邱 县 2.7 -23.4

曲 周 县 2.9 1.3

馆 陶 县 7.0 2.5

涉 县 114.9 1.6

广 平 县 2.1 44.4

成 安 县 15.8 0.1

魏 县 3.4 223.0

磁 县 52.6 -12.2

临 漳 县 2.6 6.9

大 名 县 3.2 2.5

丛 台 区 36.7 -13.8

复 兴 区 480.9 3.3

邯 山 区 0.6 2.6

峰 峰 矿 区 307.1 -14.1

永 年 区 48.2 -0.2

肥 乡 区 43.8 7.5

冀 南 新 区 36.4 3.8

经 济 开 发 区 5.8 -4.1

- 33 -



- 34 -



河北省十一市

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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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城 市 1-9月 增 长

全 省 30591.1 3.7

石家庄市 4906.3 8.2

承 德 市 1223.9 3.8

张家口市 1253.9 1.0

秦皇岛市 1404.0 3.8

唐 山 市 6349.4 4.3

廊 坊 市 2472.4 1.9

保 定 市 2670.0 4.0

沧 州 市 3216.1 4.2

衡 水 市 1252.0 4.1

邢 台 市 1770.0 4.0

邯 郸 市 3207.7 4.1

- 37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单位: %

城 市 1-9月增长

全 省 5.6

石家庄市 11.2

承 德 市 5.8

张家口市 -6.6

秦皇岛市 7.1

唐 山 市 7.1

廊 坊 市 2.5

保 定 市 4.8

沧 州 市 6.4

衡 水 市 6.1

邢 台 市 5.9

邯 郸 市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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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单位:亿元

城 市 1-8月
增 长
（%）

全 省 943.9 -49.8

石家庄市 219.6 -13.6

承 德 市 55.8 -51.6

张家口市 29.1 -32.3

秦皇岛市 79.9 -45.3

唐 山 市 81.1 -83.5

廊 坊 市 31.6 -56.8

保 定 市 103.6 -25.0

沧 州 市 101.3 -17.4

衡 水 市 46.5 0.1

邢 台 市 75.8 -34.1

邯 郸 市 53.2 -75.1

注：石家庄、保定数据不包括辛集、定州和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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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

单位:亿千瓦时

城 市 1-9月
增 长
（%）

全 省 3255.4 2.7

石家庄市 432.7 6.8

承 德 市 159.2 -5.1

张家口市 157.4 3.9

秦皇岛市 141.8 8.4

唐 山 市 681.6 2.0

廊 坊 市 247.6 1.8

保 定 市 308.0 5.0

沧 州 市 323.4 3.5

衡 水 市 130.6 -0.2

邢 台 市 258.8 6.3

邯 郸 市 352.9 -2.9

- 40 -



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

城 市 1-9增长

全 省 8.2

石家庄市 11.1

承 德 市 8.3

张家口市 4.0

秦皇岛市 8.3

唐 山 市 8.4

廊 坊 市 -2.9

保 定 市 8.4

沧 州 市 8.4

衡 水 市 8.3

邢 台 市 8.3

邯 郸 市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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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城 市 1-9月
增 长
（%)

全 省 5663.7 0.4

石家庄市 948.2 -6.3

承 德 市 169.1 -18.8

张家口市 222.6 -17.1

秦皇岛市 217.3 -9.4

唐 山 市 624.0 -22.2

廊 坊 市 401.8 -22.1

保 定 市 403.0 -11.6

沧 州 市 531.8 1.6

衡 水 市 166.0 -5.5

邢 台 市 250.3 -6.6

邯 郸 市 469.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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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元

城 市 1-9月
增 长
（%)

全 省 3313.0 -3.2

石家庄市 561.8 5.2

承 德 市 101.2 -2.1

张家口市 130.9 -11.2

秦皇岛市 138.3 1.7

唐 山 市 446.4 -4.5

廊 坊 市 293.8 -12.6

保 定 市 244.3 -5.6

沧 州 市 273.2 10.1

衡 水 市 113.0 6.1

邢 台 市 167.5 2.2

邯 郸 市 312.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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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已经 2017年 4月

12日国务院第 16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8月 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7年 5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

统计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统计资料能够通过行政记录取得的，不得组

织实施调查。通过抽样调查、重点调查能够满足统计需要

的，不得组织实施全面调查。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统计规律研究，健全新兴产业等统计，完善经济、社

会、科技、资源和环境统计，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

第四条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明确本单位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责任主体，严格执行统计法和本

条例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

门及其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活动依法进行，不得侵犯统计

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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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不得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拒绝、抵制弄虚作假

等违法行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不得

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

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

部门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和资料开发。

第二章 统计调查项目

第六条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的主

要内容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内容重复、矛盾。

第七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机关（以下简称制定机

关）应当就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进行论证，征

求有关地方、部门、统计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并由制

定机关按照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

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应当进行试点。

第八条 制定机关申请审批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以公

文形式向审批机关提交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申请表、项目的

统计调查制度和工作经费来源说明。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

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制定机关应当按照审

批机关的要求予以补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审批机关应当受理。

第九条 统计调查项目符合下列条件的，审批机关应

当作出予以批准的书面决定：

（一）具有法定依据或者确为公共管理和服务所必需；

（二）与已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的主要内容不

重复、不矛盾；

（三）主要统计指标无法通过行政记录或者已有统计调

查资料加工整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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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调查制度符合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科学、合

理、可行；

（五）采用的统计标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六）制定机关具备项目执行能力。

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向制定机关提

出修改意见；修改后仍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审批机关

应当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统计调查项目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审批机

关应当在作出审批决定前，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申

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

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日，并应当将延长审批期

限的理由告知制定机关。

制定机关修改统计调查项目的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期

限内。

第十二条 制定机关申请备案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以

公文形式向备案机关提交统计调查项目备案申请表和项目

的统计调查制度。

统计调查项目的调查对象属于制定机关管辖系统，且

主要内容与已批准、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不重复、不矛盾

的，备案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备案文号。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项目经批准或者备案的，审批机

关或者备案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统计调查项目及其统计调查

制度的主要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统计调查项目除外。

第十四条 统计调查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

关或者备案机关应当简化审批或者备案程序，缩短期限：

（一）发生突发事件需要迅速实施统计调查；

（二）统计调查制度内容未作变动，统计调查项目有效

期届满需要延长期限。

第十五条 统计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统计标

准是强制执行标准。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应当执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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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标准。

制定国家统计标准，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统计调查的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组织实施统计调查，

应当就统计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主要指标涵义和有

关填报要求等，向统计调查对象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等

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料，应当由填报人员和单位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作为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统计资

料，应当由本人签字。统计调查制度规定不需要签字、加

盖公章的除外。

统计调查对象使用网络提供统计资料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推

广使用网络报送统计资料，应当采取有效的网络安全保障

措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和

乡、镇统计人员，应当对统计调查对象提供的统计资料进

行审核。统计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明显错误的，应当由统

计调查对象依法予以补充或者改正。

第二十条 国家统计局应当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监

控和评估制度，加强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统计数

据的监控和评估。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关部门

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妥善保管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资

料。

国家建立统计资料灾难备份系统。

第二十二条 统计调查中取得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原始

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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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性统计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10年，重要的汇总性统

计资料应当永久保存。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的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应当至少保存 2年。

第二十四条 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取得的全国性统计

数据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公

布或者由国家统计局授权其派出的调查机构或者省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公布。

第二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数

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已批准或者备

案的统计调查制度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布其统计调查取得

的统计数据，比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已公布的统计数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

要进行修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公布修订后的数据，并就修订依据和情况作出说明。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应当及时公布主要统计指标涵义、调查范围、调查方法、

计算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等信息，对统计数据进行解释

说明。

第二十八条 公布统计资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

提供，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十九条 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能够识别或者

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包括：

（一）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二）虽未直接标明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但是通过

已标明的地址、编码等相关信息可以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

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三）可以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汇总资料。

第三十条 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

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应当依法严格管理，除作为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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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依据外，不得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完成统计任务

以外的目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资

料共享。制定机关共同制定的统计调查项目，可以共同使

用获取的统计资料。

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统计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时

限、渠道和责任等作出规定。

第五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受本级

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双重领导，在统计业

务上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领导为主。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置统计工作岗位，配备专职或

者兼职统计人员，履行统计职责，在统计业务上受上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领导。乡、镇统计人员的调动，应当征得

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同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统计业务上受本级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指导。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

应当完成国家统计调查任务，执行国家统计调查项目的统

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本地方、本部门的统计调查活动。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

当加强统计基础工作，为履行法定的统计资料报送义务提

供组织、人员和工作条件保障。

第三十五条 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从事统计执

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统计业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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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统计执法培训，并取得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印制的统计

执法证。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

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不得包庇、

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举报统计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公布举报统计违法行

为的方式和途径，依法受理、核实、处理举报，并为举报

人保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统

计违法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

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三十七条第四项规

定的对严重统计违法行为失察，对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统

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由任免机关或者监

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

以通报：

（一）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大面积发生或者连续发

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二）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应

当发现而未发现；

（三）发现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统计数据严重失实

不予纠正。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

门组织实施营利性统计调查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

以通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侵犯统计机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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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或者

采用下发文件、会议布置以及其他方式授意、指使、强令

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由上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

门在组织实施统计调查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

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一）违法制定、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项目；

（二）未按照规定公布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统计调查项目

及其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未执行国家统计标准；

（四）未执行统计调查制度；

（五）自行修改单个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资料。

乡、镇统计人员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行为的，

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

门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布统计数据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本级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五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

统计资料或者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

第四十六条 统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

予以通报：

（一）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

行为的查处工作；

（二）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三）向有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通风报信，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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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逃避查处；

（四）未依法受理、核实、处理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

（五）泄露对统计违法行为的举报情况。

第四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拒绝、阻碍统计监督检查或者转移、隐匿、篡改、

毁弃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

证明和资料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

第四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有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所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有统计法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统计法第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

定的情节严重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

计监督检查；

（二）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监督检查，严重影响

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三）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统计资料，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

（四）有统计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

1年内被责令改正 3次以上。

第五十一条 统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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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统计调查资格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围限于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

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涉外社会调查项目应当依法报经批准。统计调查范围

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由省级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审批；统计调查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区域的，由国家统计局审批。

第五十三条 国家统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对涉外统计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权采取统计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的措施。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的单位、

个人，由国家统计局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

或者责令停止调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 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

款；违法所得不足 5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20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涉外统计调查

资格，撤销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决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7年 8月 1日起施行。1987

年 1月 19日国务院批准、1987年 2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公

布，2000年 6月 2日国务院批准修订、2000年 6月 15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 12月 16日国务院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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